[bookmark: _GoBack]附件（岗位表）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2026年编外招聘工作人员岗位名称、招聘人数及资格条件

	序号
	科室
	招聘岗位
	申报人数
	招聘条件
	备注

	
	
	
	
	专业
	学历/学位
	职称
	其它条件
	

	1
	心血管内科
	医师
	1
	超声医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招收工作方案的通知》（川卫科教函〔2026〕27号）要求：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者不作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要求。2.博士研究生不受岗位年龄限制，均可报名。

	2
	消化内科
	医师
	2
	内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消化内科方向，熟悉胃肠镜及内镜下治疗技术，尤其是ESD、超声内镜、ERCP、TACE、TIPS等操作技术，有上述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
	

	3
	血液内科
	医师
	1
	内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
	神经内科
	医师A
	1
	神经病学、外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神经脑血管病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能够独立完成全脑血管造影术操作。
	

	
	
	医师B
	1
	神经病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神经电生理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5
	心身医学科
	医师
	2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内科学、外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且执业范围为精神卫生专业；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6
	睡眠中心
	医师
	1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睡眠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以第一作者发表北大核心或SCI文章至少1篇。
	

	7
	骨科
	医师A
	1
	外科学、骨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骨科脊柱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医师B
	1
	外科学、骨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创伤骨科（显微外科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8
	心脏大血管外科/胸外科
	医师
	1
	外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心脏外科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9
	眼科
	医师
	1
	眼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0
	重症医学科
	医师
	2
	重症医学、内科学、外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2
	麻醉手术中心
	医师
	3
	麻醉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麻醉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以第一作者发表北大核心或SCI文章至少1篇。
	

	13
	疼痛医学科
	医师
	1
	临床医学、麻醉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4
	皮肤性病科
	医师
	1
	皮肤病与性病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高级职称197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具有3年及以上皮肤科工作经历。
	

	15
	康复医学科
	医师
	1
	针灸推拿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从事针灸推拿治疗方向医师：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6
	放射科
	医师
	4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放射影像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非应届毕业生应具有3年及以上三甲医院工作经历。
	

	17
	超声医学科
	医师
	5
	超声医学、放射影像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超声医学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8
	急诊医学科
	医师
	3
	急诊医学、内科学、外科学、全科医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医师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9
	感染性疾病科
	医师
	1
	内科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主治医师
	1.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执业医师证；
3.取得相应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4.具有感染性疾病科、呼吸科、重症或消化内科工作经验3年及以上。
	

	20
	放射科
	技师
	4
	医学影像技术（学）、医学影像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初级及以上
	1.初级职称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中级职称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取得放射技师资格证，熟练掌握常规扫描技术；
3.当年应届生毕业对职称不做要求。
	

	21
	生殖医学中心
	技师
	1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含以上学科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已获得辅助生殖技术资格证或辅助生殖技术培训合格证；
3.熟练掌握IVF精液处理，捡卵，胚胎培养，胚胎冷冻及解冻，单精子卵细胞胞浆内注射等实验室技术。
	

	22
	药学部
	药师
	2
	药学、临床药学、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药事管理（学）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初级及以上
	1.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当年应届生毕业生对职称不做要求。
	

	23
	临床研究中心
	质控员
	1
	药学、中药学（含以上学科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初级及以上
	1.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具有3年及以上临床试验或药理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3.具有药物/器械GCP证书（3年以内）；
4.入职后在I期药理研究中心从事临床试验质量控制工作。
	

	21
	护理人员
	护理A
	5
	护理学（含以上学科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本科及以上，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护士及以上
	1.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具有护士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其中，护理研究生对规培证不做要求）。
	具体定科科室由护理部统筹安排

	
	
	护理B
	5
	护理学（含以上学科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护士及以上
	1995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5
	行政办公室（法务部）
	干事
	1
	公共管理、法学（含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6
	医务部
	干事
	1
	临床医学（含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具有3年及以上临床工作经验。
	

	27
	审计部
	干事
	1
	审计（学）、会计（学）、财务审计与风险管理、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具有3年及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28
	医学装备部
	干事
	1
	生物医学工程、机械工程、机械类（含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29
	总务部
	干事
	1
	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学（含下设所有二级学科专业）
	研究生，取得学历相应学位
	/
	1990年3月18日及以后出生
	

	合计
	57
	
	
	
	
	

	注：专业设置参照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知识库下设的专业及研究生专业目录大全（学术学位+专业学位）（2022版），未包含自设专业、交叉学科等特殊专业，具体以学历学位证书上的专业为准。只设一级学科的，该一级学科包含的所有专业均符合要求。（年龄要求具体以招聘公告规定的报名时间第一天为准起算）




